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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5日以公告形式发布了《关于

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5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1月 20日上

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1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北北京路186号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姜虎林先生。
7.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8 人，代表股份 27,653,9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9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4,985,0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1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3人，代表股份12,668,9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818%。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1人，代表股份 1,595,6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1人，代表股份1,595,6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7%。
3.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部分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国

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3,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1%；反对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4,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98%；反对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 审议通过《关于上市地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3,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6%；反对6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5,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48%；反对 6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02 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3,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1%；反对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4,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98%；反对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03 审议通过《关于发行时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3,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6%；反对6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5,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48%；反对 6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04 审议通过《关于发行方式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3,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1%；反对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4,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98%；反对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05 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规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3,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1%；反对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4,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98%；反对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06 审议通过《关于发行对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4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07 审议通过《关于定价原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4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08 审议通过《关于发售原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9%；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2%；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09 审议通过《关于筹资成本分析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1,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3%；反对6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4%；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707%；反对 6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52%；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2.10 审议通过《关于发行中介机构选聘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1,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5%；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29%；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5%。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9%；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2%；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9%；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2%；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2,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2%；反对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9%；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4,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396%；反对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4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

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9%；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2%；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就H股发行修订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

则（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4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9.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9.01 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工作细则（草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9%；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2%；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9.02 审议通过《关于＜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草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9%；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2%；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9.03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4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9.04 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2,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2%；反对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9%；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4,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396%；反对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9.05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行为规范（草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4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10.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4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11.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3%；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4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12. 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9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8%；反对60,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9%；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32,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456%；反对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2%；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13. 审议通过《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0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5%；反对53,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7%；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541,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284%；反对 5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14%；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冯燕、于凌霄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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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11月20

日下午4: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在公司同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前提下，经第三届董事会全体董
事举手表决，一致同意本次董事会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20日以口头方
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独立董事张宜生先生、朱清滨先生和陈跃华
女士均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姜虎林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聘任陈跃华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新增独立董事，任期
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姜虎林（董事长）、叶秋菊、鲁华、孙立武
独立董事：张宜生、朱清滨、陈跃华
本次增补独立董事不会造成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另外，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选举陈跃华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姜虎林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朱清滨、张宜生、陈跃华，其中朱清滨

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卓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附件
陈跃华女士，中国香港，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0年出生，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2022年至今

任深圳市股权投资研究会副会长，2020年 6月至今任迪诺斯环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号：
01452）独立董事，2024年12月至今任歌尔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跃华女士并未持有公司股份。陈跃华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603520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2025-052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丰溪西路9号公司行政楼会议室现场

结合线上方式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3
94,560,266
21.568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健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

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郭军锋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675,542
比例（%）
99.0643

反对
票数

837,844
比例（%）
0.8860

弃权
票数
46,880

比例（%）
0.0497

2、议案名称：2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645,782
比例（%）
99.0329

反对
票数

870,644
比例（%）
0.9207

弃权
票数
43,840

比例（%）
0.0464

3、议案名称：3.01取消监事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563,402
比例（%）
98.9457

反对
票数

937,024
比例（%）
0.9909

弃权
票数
59,840

比例（%）
0.0634

4、议案名称：3.02调整董事会人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622,482
比例（%）
99.0082

反对
票数

889,944
比例（%）
0.9411

弃权
票数
47,840

比例（%）
0.0507

5、议案名称：3.03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订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591,882
比例（%）
98.9759

反对
票数

918,744
比例（%）
0.9715

弃权
票数
49,640

比例（%）
0.0526

6、议案名称：4.01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680,142
比例（%）
99.0692

反对
票数

828,544
比例（%）
0.8762

弃权
票数
51,580

比例（%）
0.0546

7、议案名称：4.02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679,942
比例（%）
99.0690

反对
票数

828,544
比例（%）
0.8762

弃权
票数
51,780

比例（%）
0.0548

8、议案名称：4.03独立董事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243,682
比例（%）
98.6076

反对
票数

1,273,404
比例（%）
1.3466

弃权
票数
43,180

比例（%）
0.0458

9、议案名称：4.04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237,682
比例（%）
98.6013

反对
票数

1,272,904
比例（%）
1.3461

弃权
票数
49,680

比例（%）
0.0526

10、议案名称：4.05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712,042
比例（%）
99.1029

反对
票数

805,944
比例（%）
0.8523

弃权
票数
42,280

比例（%）
0.0448

11、议案名称：4.06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249,362
比例（%）
98.6136

反对
票数

1,273,404
比例（%）
1.3466

弃权
票数
37,500

比例（%）
0.0398

12、议案名称：4.07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683,042
比例（%）
99.0723

反对
票数

858,744
比例（%）
0.9081

弃权
票数
18,480

比例（%）
0.0196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表决通过，其中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寰、王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香农芯创 公告编号：2025-092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为其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及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海普芯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普芯创”）与公司

关联方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为海普芯创全资子公司无锡海普存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
海普存储”）申请借款提供担保，海普芯创已履行其内部审议程序，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本次担保
事项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范围内。

2、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逾期担保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防范风险。

一、审议情况概述
（一）担保审议情况概述
海普芯创已就本次对无锡海普存储提供担保事项履行了内部审议程序。
（二）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审议情况概述
2025年4月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接受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3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增信措施，增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担
保、反担保等措施。公司及子公司无需向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支付本次增信费用，也无
需提供反担保。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5）。

二、担保事项概述
近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子公司海普芯创、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述不同主体签订的“《最高额保

证合同》”以下统称“《保证合同》”），根据《保证合同》，海普芯创、黄泽伟先生及彭红女士同意为无锡
海普存储向光大银行申请的人民币5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最高本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的连带责
任担保。

海普芯创已就上述提供担保事项履行了其内部审议程序。
黄泽伟先生与彭红女士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范围内。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海普芯创、黄泽伟、彭红
债权人：光大银行
2、担保最高额：人民币5000万元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

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
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四、累计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数量
本年年初至目前，黄泽伟先生新增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担保（含反担保）的合同金额

为人民币 95.45亿元（美元合同汇率按照 2025年 11月 20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1美元对7.0905元人民币计算，下同）。截至本公告日，黄泽伟先生累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主体提供的有效担保合同（含反担保）金额为123.48亿元。

本年年初至目前，彭红女士新增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担保（含反担保）的合同金额为
人民币92.09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彭红女士累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有效担保合同
（含反担保）金额为111.30亿元。

本年年初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不存在
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本公告日的对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的担保事项。

五、备查文件
1、海普芯创、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分别与光大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海普芯创内部决策文件。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002320 公告编号：2025-90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股份”或“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会于2025

年11月20日在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57号港航大厦1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
票方式举行。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26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52,091,56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3.9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628,002,5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8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26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4,089,
0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朱火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
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海峡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650,702,4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2%；反对1,011,113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6%；弃权378,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22,702,3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4.23%；反对1,011,113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4.20%；弃权 37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57%。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651,638,36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7%；反对263,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弃权18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1%。其中，中小
股东同意23,638,3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12%；反对263,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9%；弃权 18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79%。

3.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新海客运枢纽项目投资规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651,705,66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8%；反对238,9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1%；弃权14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1%。其中，中小
股东同意23,705,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40%；反对238,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99%；弃权 14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6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张晋顼律师、李佳伦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了

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72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5年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内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批准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决定及处理公司以一次性或分期的形式通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等机构审批、注册、登记、发行或设立债务融资工具，
新增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亿元（含500亿元）；以统一注册或分品种注册的形式向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债务融资工具，可采取分期方式发行，新增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800亿元（含
800亿元）；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在授权范围内转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理相关事宜。

超短期融资券全称
主承销商

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超短期融资券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龙源电力SCP008
012582813

2025年11月 20日
20亿元人民币

100元/张

期限
发行日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180天
2025年11月19日
2026年5月19日
20亿元人民币

1.56%
公司已于2025年11月19日发行了2025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所募集资金拟用于置换存量

有息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本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

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cn）上刊登。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73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5年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内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批准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决定及处理公司以一次性或分期的形式通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等机构审批、注册、登记、发行或设立债务融资工具，
新增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亿元（含500亿元）；以统一注册或分品种注册的形式向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债务融资工具，可采取分期方式发行，新增规模合计不超过人民币800亿元（含
800亿元）；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在授权范围内转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理相关事宜。

超短期融资券全称
主承销商

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超短期融资券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龙源电力SCP009
012582810

2025年11月20日
20亿元人民币

100元/张

期限
发行日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180天
2025年11月19日
2026年5月19日
20亿元人民币

1.56%
公司已于2025年11月19日发行了2025年度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所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日常

流动资金及偿还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有息债务。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本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

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cn）上刊登。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688480 证券简称：赛恩斯 公告编号：2025-056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收到实际控制人高伟荣、高亮

云、高时会出具的《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鉴于各方在2017年6月17日共同签署的《一致行动
协议》即将到期，为完善公司治理，保证公司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实现对公司实质且有效的控制，
实际控制人高伟荣、高亮云、高时会一致同意将《一致行动协议》的有效期延长18个月，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背景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高伟荣、高亮云、高时会三人于2017年6月17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各

方在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均应采取一致行动。《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的期限为自
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即有效期至 2025年 11月 24
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伟荣先生持有公司25.98%的股份，高亮云持有公司6.55%的股份，高时会

持有公司1.61%的股份。三人合计持有公司34.14%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高伟荣先生为公司
董事长，高亮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高时会为公司项目管理部副经理。

二、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维护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证券监管规则的要求，各方经平等、自愿协商，就延长
原协议中一致行动有效期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以兹共同信守。

第一条 本补充协议是对三方于2017年6月17日共同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的补充；除本补充
协议另有约定外，各方的权利义务及有关事项，仍按原《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执行。

第二条 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将原协议中一致行动有效期延长，具体为原协议有效期届满
（2025年11月24日）之日起18个月。

第三条 本协议一式伍份，协议各方各持壹份，其余申报或备案时使用，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后，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仍为高伟荣、高亮云、

高时会。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有利于公司保持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不
存在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或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301331 证券简称：恩威医药 公告编号：2025-053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成都恩威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恩威集团”）函告，获悉恩威集团所持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办理了质押。恩威集团
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2025年11月20日，持有公司股份29,73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90%。具
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恩 威 集
团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是

-

本 次 质 押 数 量
（股）

5,000,000

5,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16.82%

16.82%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4.86%

4.86%

是否为限
售 股（如
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质押

否

-

质押起始日

2025/11/17

-

质押到期日

申请解除质
押登记日

-

质权人

上海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

分行

-

质 押 用
途

自 身 生
产经营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恩威集团

成都杰威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29,733,200
14,103,036

持股比例

28.90%
13.71%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22,880,000
6,000,00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27,880,000
6,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93.77%
42.5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7.10%
5.8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标记
数量（股）

27,880,000
6,000,00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
1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成都瑞进恒企
业管理有限公

司
成都泽洪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昌都市杰威特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合计

12,884,140

12,884,140

1,496,652
71,101,168

12.52%

12.52%

1.45%
69.10%

9,330,836

7,730,000

0
45,940,836

9,330,836

7,730,000

0
50,940,836

72.42%

60.00%

0.00%
71.65%

9.07%

7.51%

0.00%
49.51%

9,330,836

7,730,000

0
50,940,836

100%

100%

0
100%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50%，现就相关情
况说明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
2、恩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24,500,836 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的34.46%，占公司总股本的23.81%，对应融资余额为24,7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累计质
押股份数量为 50,940,836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71.65%，占公司总股本的 49.51%，对应融资余额
为51,900万元。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及自筹资金；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购销业务、融资
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或控制权稳定、三会运作、日常管理）
等均不产生影响，也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资信情况、财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不存

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
2、上述股份质押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成都恩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质押事项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